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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六合路58号新一百大厦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5,525,3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61,569,90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3,955,4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676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94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78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申羽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黄震先生、独立董事朱洪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994,408 99.9401 517,500 0.0538 58,000 0.0061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56,994 99.9315 610,400 0.0626 58,000 0.0059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994,408 99.9401 517,500 0.0538 58,000 0.0061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56,994 99.9315 610,400 0.0626 58,000 0.0059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034,808 99.9444 477,100 0.0496 58,000 0.0060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97,394 99.9356 570,000 0.0584 58,000 0.006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957,608 99.9363 554,300 0.0576 58,000 0.0061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20,194 99.9277 647,200 0.0663 58,000 0.006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120,108 99.9532 449,700 0.0468 100 0.0000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982,694 99.9444 542,600 0.0556 10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24年度财务审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957,608 99.9363 554,300 0.0576 58,000 0.0061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20,194 99.9277 647,200 0.0663 58,000 0.006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015,508 99.9423 554,300 0.0576 100 0.0001

B股 13,854,286 99.2748 101,200 0.725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69,794 99.9328 655,500 0.0672 10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62,952 95.7411 554,300 4.2582 100 0.0007

B股 13,854,086 99.2734 101,400 0.72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6,317,038 97.5687 655,700 2.4310 100 0.0003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124,308 99.9537 445,500 0.0463 100 0.0000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986,894 99.9448 538,400 0.0552 10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与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02,452 69.1573 4,014,800 30.8419 100 0.0008

B股 13,569,984 97.2376 385,502 2.762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2,572,436 83.6858 4,400,302 16.3138 100 0.0004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092,708 99.9504 477,100 0.0496 100 0.0000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955,294 99.9416 570,000 0.0584 10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上海世博百联商业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975,608 99.9382 594,200 0.0618 100 0.0000

B股 13,862,386 99.3329 93,100 0.667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837,994 99.9295 687,300 0.0705 10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124,308 99.9537 445,500 0.0463 100 0.0000

B股 13,862,586 99.3343 92,900 0.665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986,894 99.9448 538,400 0.0552 10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079,508 99.9490 490,300 0.0510 100 0.0000

B股 13,854,286 99.2748 101,200 0.725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933,794 99.9394 591,500 0.0606 10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董事候选人张申羽女士 975,360,301 99.9831 是

15.02 董事候选人周昱先生 974,904,895 99.9364 是

15.03 董事候选人李劲彪先生 974,904,901 99.9364 是

15.04 董事候选人陆红花女士 974,905,095 99.9364 是

15.05 董事候选人曹海伦先生 974,904,895 99.9364 是

15.06 董事候选人杨琴女士 974,905,095 99.9364 是

16.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志强先生 969,160,547 99.3475 是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蒋青云先生 975,146,394 99.9611 是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钱学锋先生 974,914,197 99.9373 是

17.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监事候选人杨阿国先生 974,932,498 99.9392 是

17.02 监事候选人李峰先生 969,263,044 99.358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49,631,3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8,921,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2,567,552 96.5446 449,700 3.4546 100 0.0008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5,840,011 98.1793 108,200 1.8190 100 0.001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727,541 95.1691 341,500 4.8309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6,304,438 97.5220 610,400 2.2630 58,000 0.2150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6,304,438 97.5220 610,400 2.2630 58,000 0.2150

3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6,344,838 97.6717 570,000 2.1132 58,000 0.2151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

议案》

26,267,638 97.3855 647,200 2.3995 58,000 0.2150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26,430,138 97.9880 542,600 2.0117 100 0.0003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24年度财务

审计的议案》

26,267,638 97.3855 647,200 2.3995 58,000 0.215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24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的议案》

26,317,238 97.5694 655,500 2.4302 100 0.0004

8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的议案》

26,317,038 97.5687 655,700 2.4310 100 0.0003

9

《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26,434,338 98.0035 538,400 1.9961 100 0.0004

10

《关于与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2,572,436 83.6858 4,400,302 16.3138 100 0.0004

11 《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议案》 26,402,738 97.8864 570,000 2.1132 100 0.0004

12

《关于为上海世博百联商业有限公司申请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6,285,438 97.4515 687,300 2.5481 100 0.0004

13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26,434,338 98.0035 538,400 1.9961 100 0.0004

14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26,381,238 97.8067 591,500 2.1929 100 0.0004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01 董事候选人张申羽女士 26,807,745 99.3879 0 0.0000 0 0.0000

15.02 董事候选人周昱先生 26,352,339 97.6995 0 0.0000 0 0.0000

15.03 董事候选人李劲彪先生 26,352,345 97.6996 0 0.0000 0 0.0000

15.04 董事候选人陆红花女士 26,352,539 97.7003 0 0.0000 0 0.0000

15.05 董事候选人曹海伦先生 26,352,339 97.6995 0 0.0000 0 0.0000

15.06 董事候选人杨琴女士 26,352,539 97.7003 0 0.0000 0 0.0000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志强先生 20,607,991 76.4028 0 0.0000 0 0.0000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蒋青云先生 26,593,838 98.5949 0 0.0000 0 0.0000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钱学锋先生 26,361,641 97.7340 0 0.0000 0 0.0000

17.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7.01 监事候选人杨阿国先生 26,379,942 97.8019 0 0.0000 0 0.0000

17.02 监事候选人李峰先生 20,710,488 76.7828 0 0.0000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八、议案十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百联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豫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谢嘉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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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6日（周

四）下午15:30在公司22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申羽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二、《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具体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张申羽女士、周昱先生、李劲彪先生、曹海伦先生、王志强先生、蒋青云先生、钱学锋先

生；张申羽女士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蒋青云先生、周昱先生、陆红花女士、王志强先生、钱学锋先生；蒋青云先生为

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钱学锋先生、张申羽女士、曹海伦先生、王志强先生、蒋青云先生；钱学锋先生为主任

委员。

审计委员会：王志强先生、蒋青云先生、钱学锋先生、李劲彪先生、陆红花女士；王志强先生为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曹海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

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2）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杨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

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3）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田颖杰女士、徐凌玲女士、蔡晓晶女士、江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第2项事项同时经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杨琴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尹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

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附：

曹海伦先生简历：

男，197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上海百联大宗商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等职务，上海百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杨琴女士简历：

女，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曾任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执行总裁。

田颖杰女士简历：

女，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砂之船（上海）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百联（香

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徐凌玲女士简历：

女，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上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百联南桥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

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蔡晓晶女士简历：

女，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上海奥特莱斯品牌直销广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主持党务工作）、 副总经理 （主持工

作），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奥特莱斯事业部副总经理、战略品牌及规划部总经理。

江申女士简历：

女，1979年出生，大学学历。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上海嘉定百联东方商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青浦东方商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百联

新邻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尹敏女士简历

女， 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曾任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原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

事务代表。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B股

证券代码： 600827� � � � 900923� � � � � � � � � � � � � � � � �编号：临2024-035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6日（周四）下午16:00在公司22楼会议室召开。 应

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

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选举杨阿国监事为监事长，任期三年，自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

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7日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746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7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

同》、《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5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358,837,432.3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24年度第5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ETF联接A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ETF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466 007467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6981 1.6733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 :人民

币元）

124,085,876.91 234,751,555.4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

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500 0.15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06月11日

除息日 2024年06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06月1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将其现金红利转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为：

2024年6月11日，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将于

2024年6月1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4年6月13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

红。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

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24年6

月11日之前（不含2024年6月11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华

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

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

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056�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2024-030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3 2024/6/14 2024/6/1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4年5月17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4

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截至2024年3

月31日，公司总股本67,236,4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89,255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

份66,847,14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3,477,716.00元（含税）。 如在关于2023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7）。

根据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莱伯泰科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自

2024年3月31日起至该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新增

回购公司股份268,589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累计为657,84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67,236,4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657,844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66,578,556股，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以此计算拟合计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53,262,844.8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

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不送红股，故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即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6,

578,556×0.80）÷67,236,400≈0.7922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前收盘价格-0.792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3 2024/6/14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除公司自行派发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LabTech� Holdings,�

Inc.、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照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

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

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办理。

（5）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6）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10-80492709

电子邮箱：zqtzb@labtechgroup.com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056� � � � � � � � �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2024-031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4.21元/股（含）

● 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2024年6月14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8日，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

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回

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

29日和2024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和《北京莱伯泰

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 “《回购报告

书》” ）（公告编号：2024-013）。

二、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如在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

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7,236,4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657,844股，本

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66,578,556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14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莱伯泰科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

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34.21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于2024年6月14日生效。 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

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每股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

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不送红股，故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即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6,

578,556×0.80）÷67,236,400≈0.7922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35-0.7922）÷（1+0）≈34.21元/股（含，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 在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34.21元/股的情况下，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3,000.00万元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876,9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30%；按照本次回购金

额下限人民币1,500.00万元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38,4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5%。 具

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

股份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

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5122� � � �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5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砼磊高新” ）、重庆鑫科新型建筑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新材” ），系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

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人民币2,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

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5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预计范围内。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单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向控股子公司

委派了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其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

务的能力。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前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重庆分行” ）签订的

《综合授信合同》已届满到期，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分别与浦发银行重庆分行

继续签订《综合授信合同》，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债权额合计人民币11,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 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光成建材与浦发银行重庆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母公司最高额债

权人民币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浦发银行重庆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为砼

磊高新最高额债权人民币1,000万元和鑫科新材最高额债权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鑫科新材、砼磊高新的少数股东分别签署了《担保责任分担确认书》，按照相应的股权比例

提供相应金额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ABUAH987

成立时间 2021年7月6日

注册地 重庆市经开区广阳镇新六村新房子村民小组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经开区广阳镇新六村新房子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张伟

注册资本 25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公司持股65%，重庆砼磊混凝土有限公司持有35%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年份 2023年1-12月/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914,323,158.90 873,347,478.54

负债总额 866,297,070.98 823,654,708.36

归母净资产 31,216,957.15 32,300,300.62

营业收入 661,269,556.86 96,607,744.77

归母净利润 8,735,171.09 1,073,094.87

审计情况 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二）重庆鑫科新型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鑫科新型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696593827A

成立时间 2009年12月7日

注册地 重庆市璧山区正兴镇沙塝村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璧山区正兴镇沙塝村

法定代表人 周健

注册资本 18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公司持股78%，凌琳持股22%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隔热和隔

音材料销售;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

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机械设备

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叁级

（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混凝土制品生产及销售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年份 2023年1-12月/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01,430,886.72 443,420,520.59

负债总额 497,454,356.19 441,782,594.76

归母净资产 3,101,693.81 1,277,582.15

营业收入 357,154,382.50 29,236,241.62

归母净利润 -2,218,513.43 -1,824,111.67

审计情况 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的主要条款 是否提供反担保

光成建材 公司 9,000 连带责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否

公司 鑫科新材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否

公司 砼磊高新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拓展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做优做强主

营业务，保障持续、稳健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预计的总额为7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60%，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总额为7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6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50,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8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1106� �证券简称：中国一重 公告编号：2024--020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27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中国一重总部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26日

至2024年6月27日

投票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15:00至2024年6月27日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8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金融业务情况预计的议案》 √

1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 √

12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的报告》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24年2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以及2024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9、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二)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本所认可的其他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06 中国一重 2024/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凡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应于2024年6月27日14:30-15:00，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受他人委托

参加股东大会的，应携带委托人股东账户、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前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

基区铁西中国一重总部办理参会登记签到手续。

特此公告。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06-07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7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金融业务情况预计的议案》

1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

12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的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说明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

行投票表决。 现将网络投票事项说明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15:00至2024年6月27日15:00。为有利于投

票意见的顺利提交，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www.chinaclear.cn）投票表决。

2、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开通

网络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第一步：访问中国结算网站（网址同上），点击右上角“注册” ，填写姓名/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深

市证券账户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提交并注册成功后，投资者填

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8位数字校验号码；

第二步：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以买入

证券的方式，输入证券代码（369991，简称“中登认证” ）、购买价格（密码激活为1.00元）、委托数量

（短信收到的8位校验号码），提交报盘指令；

第三步：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网络用户名及

密码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 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

他证券账户进行网上关联，开通该“一码通”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身份证明

文件，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

关身份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仅持有沪市账

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www.

chinaclear.cn），点击“投资者服务专区-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查询，或拨

打热线电话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关于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6月0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安享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6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2024年06月07日

限制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金额（单位：元）

1,000,000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安享债券A 中银安享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690 01999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业务调整适用于代销机构、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

自2024年06月07日起，本基金A类和B类基金份额均暂停接受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

或累计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

笔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对该笔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本基金单一类别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对超过限额的该笔或多笔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 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

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6月07日

信息披露

20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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